
团体标准《即食鲜切果蔬制作服务规范（食品经营者）》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安委”）企业上海拉扎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提出，经过食安委多次讨论，将此标准制定列入 CCFA2021年标准

工作计划。 

本标准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归口。 

（二）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天祥

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永旺（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1 年 9 月，成立了《即食鲜切果蔬制作服务规范（食品经营者）》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制定标准研制计划。 

2021 年 9 月底前，完成收集关于即食鲜切果蔬制作和经营相关政策法规、文献资料、

标准，并组织起草小组讨论标准方向和主要内容框架。 

2021 年 10 月上旬前，完成标准讨论稿，组织起草小组逐条讨论标准条款。 

2021 年 10 月中旬，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通过 CCFA 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

行公示和公开征求意见。 

2.征求意见 

2021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9 日，在 CCFA 官网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对外征求

意见，并定向向 CCFA 会员零售、餐饮企业征求意见。共收到有效意见 37 条，修改和完善

后形成团体标准《即食鲜切果蔬制作服务规范（食品经营者）（送审稿）》。 

3.审查阶段 

因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本次审查采用函审方式，函审周期为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起草组采取每日定时解读的方式回复专家的问题，接受建议和意见。 



此次评审共有 11 名专家参与，包括零售企业、餐饮企业、第三方机构等各利益相关方。

共收回投票单 9 份，均为赞成或修改后同意，标准通过专家组审查。起草组根据审查专家的

建议和意见，对标准的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进行了完善。 

4.报批公示与发布实施 

本标准将通过 CCFA 官网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报批公示一个月，并定于 4 月 13

日在 CCFA 组织的”2022 年连锁餐饮峰会“-平行论坛 3 食品安全创新案例专场进行发布。 

5.推广实施 

起草组将联合制定本标准的解读文件，并发送给会员连锁超市、便利店、餐饮、互联网

平台等企业。将联合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制作图画版操作指南对入网商户开展培

训。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充分吸纳会员超市、餐饮、便利店、水果专

卖店、果切专卖店以及相关使用者、消费者、检测及认证机构、政府部门等相关方的意见和

建议，充分反映各方的共同需求。 

（二）标准编制依据 

（1）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

结构要素和格式。 

（2）本标准主要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316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即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 30768   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 

T/BAR 001    鲜切果蔬加工技术规范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论据 



（一）标准主要内容 

随着民众生活水平与健康意识的升级，消费者的饮食需求、饮食习惯正发生着快速的转

变。追求营养、矿物质和维生素搭配的合理膳食已成为消费者的广泛共识。因一次性消费种

类多、快捷方便等优势，年轻消费者越来越青睐于购买即食鲜切果蔬产品。 

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并发布规范中央厨房或鲜切水果生产企业的鲜切果蔬的卫生规范（GB 

31652-2021），但不适用于超市、专卖店、餐饮等现场制作即食鲜切果蔬。在实际经营中，

不同经营企业的切割区域、刀具使用管理、原材料质量安全管理、包装要求、运输服务、售

后服务、产品营养宣传、客户投诉处理机制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存在重大食品安全和健康风

险隐患。为规范食品经营企业鲜切果蔬的加工操作、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有必要制定此标

准。 

本标准规定了即食鲜切果蔬的术语和定义、原料采购与验收要求、以及切分制作、贮存

和配送服务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卫生等相关技术要求。同时，根据目前主要企业的即食鲜切

果蔬操作规范文件，编撰了 “常见果蔬清洗消毒流程、开切方法和规格操作指引”作为资

料性附录，便于参考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超市、餐饮、便利店、水果专卖店、果切专卖店等食品经营实体店，以及

通过互联网消费平台开展即食鲜切果蔬的制作、售卖与配送服务的企业在经营现场切分、制

作即食鲜切果蔬产品。本标准不适用于即食鲜切果蔬生产加工企业。 

（二）主体内容及论据 

1.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理解本标准的内容和要求，避免争议，标准对“食品经营者”、“即食鲜切果

蔬”、“鲜切操作区”、“六T实务”等术语做了定义。 

主要参照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和 GB 31652 《即

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等标准中的相关定义，并进行了适当修改。其中，“即食鲜切果

蔬”根据 GB 31652 中的定义进行修改，对日常生活中经常容易混淆的酸奶捞、西瓜环切、

榴莲和菠萝蜜去皮去壳等不适用场景进行了明确。“鲜切操作区”定义来源于 GB 31654，由

于开展鲜切果蔬经营须取得范围涵盖“冷食类食品”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且各地对冷食类食

品操作区域要求不一致，本标准中明确根据属地要求，以分隔或分离的方式设置适合鲜切果

蔬的专间或专门区域。 

2. 资质和卫生要求 

本章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

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标准和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提出



了即食鲜切果蔬在资质和卫生层面的通用要求，包括经营许可资质、鲜切操作区卫生管

理、人员健康与卫生、清洁消毒与废弃物管理和有害生物防治等方面。 

3. 果蔬原料采购、运输、验收和贮存 

本章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

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即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和

T/BAR 001 鲜切果蔬加工技术规范等标准和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从食品经营者采购果蔬

原料角度，提出了采购、运输、验收和贮存等各环节的食品安全和卫生管理要求，并提

出可行性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4. 制作过程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 

本章按照即食鲜切果蔬制作的流程，从通用要求、切分准备、切分、装配包装和展示、

信息标注和暂存物料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重点对即食鲜切果蔬的储存环境温度、展售时

间、外包装标签标注信息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从消费者感知感受和减少食品浪费角度，

提出多项鼓励条款，包括1）为满足消费者视觉需求，提出6.4.3鼓励经营者从口感、颜色搭

配等消费者视觉呈现方面进行果蔬种类合理搭配；2）为尽量减少因消费者购买或收货后长

时间常温存放导致食品腐败编制等风险，提出6.5.3鼓励经营者增加提醒消费者尽快食用等标

注；3）综合考虑百果园、外卖平台、超市等不同场景下消费者购买需求和产品的储存环境

差异，提出6.5.5鼓励经营者为了提高即食鲜切果蔬的口感和品质，根据产品特性缩短保质期

及6.6.4鼓励经营者为了提高即食鲜切果蔬的口感和品质，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或缩短贮存时

间等。制作过程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章节为本标准的核心要求。 

5. 配送 

本章主要参照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并进行了适当修改对超市配送车辆、餐饮外卖配送箱包提出要求。 

6. 资料性附录——常见果蔬清洗消毒流程、开切方法和规格操作指南 

根据目前主要企业的即食鲜切果蔬操作规范文件，编撰了 “常见果蔬清洗消毒流程、

开切方法和规格操作指引”作为资料性附录，便于参考应用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为了确保标准结构、标准条款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标准先后与永旺、百

果园等企业品控负责人充分讨论，并在专卖店、超市等不同场景下进行适用性分析和验证，

主要验证指标为冷链温度、包装标注标示、配送要求等。验证结果表明：标准的整体结构完

整，章节设置合理，内容全面；标准条款表述清晰、要求符合实际，可操作性较强。 



五、本标准与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团体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制定，并与其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团体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了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实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团体标准将由中国经营连锁协会归口管理，标准发布后，CCFA 将统一将正式标准文

本发放到各相关单位，并组织召开标准宣贯和培训。本标准计划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生效实

施。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2年 3月 


